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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罪一

•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相關三間
公司串謀刊印、發布、出售、要
約出售、分發、展示及／或複製
煽動刊物，違反《刑事罪行條
例》第10（1）（c）、159A及
159C條

法庭裁決：控罪成立
法庭裁定案中考慮的書

面文章客觀上具有煽動性，
撰寫時旨在引發對香港特區
政府的憎恨和藐視及挑動對
其的離叛。法庭也裁定黎智
英有意識地利用《蘋果日
報》和其個人的影響力去進
行一個持續不斷的活動以達
至削弱中央政府、香港特區
政府及其機構的合法性或權
威，以及損害中央政府和香
港特區政府與香港居民的關
係的目的。這已遠超出法律
所允許的範圍。

控罪二

•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相關三間公
司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即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
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
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9（4）條和
《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及159C
條

法庭裁決：控罪成立
法庭裁定案中有大量的證據

顯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黎智
英繼續表達其反中國的立場，進
行請求外國實施制裁、封鎖或者
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的活動。但他
採用了較為間接和隱晦的策略，
收斂了自己的激烈言辭。這是形
式上而非實際上的調整。黎智英
和同謀人士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
所作的協議，在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仍然延續。

控罪三

•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違
反香港國安法第29（4）條和《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A及159C條

法庭裁決：控罪成立
就黎智英額外被控的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法庭裁定在香港國安法頒
布實施前，黎智英、Mark Simon、李宇軒、陳梓
華、劉祖廸和其他人之間存在一個協議：他們會
進行 「國際游說」 ，旨在尋求國際社會支持在香
港進行的抗爭運動；而他們知道及有意將請求外
國實施對中國及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
取其他敵對行動納入他們的活動之中。

案中的證據，尤其是陳梓華的證供及黎智英
的WhatsApp訊息清楚顯示：即使在香港國安法
即將實施前，黎智英仍在安排人員繼續向國際社
會爭取實施對中國和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同謀人
士繼續依從黎智英就團結議會、國際和街頭三條
戰線的指示，他們也繼續執行有關的協議。故
此，黎智英、Mark Simon、陳梓華、被點名的同
謀人士和其他人達成的協議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仍然延續。

全部被告完成求情 法庭擇日判刑

黎智英禍港殃民

責任編輯：陳 劍 華英明 美術編輯：陳漢思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

兩項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罪」及一項 「串謀發布煽

動刊物罪」，全部罪成。高等

法院原訟法庭昨日完成聽取黎

智英和其他關連案件全部被告

求情，用時兩日，較法庭原先

預留的四日縮短一半。法官押

後判刑。

黎智英案歷經2年的公正司

法程序，證詞證據顯示，黎智

英賣國亂港罪行纍纍。他長期

有組織、有預謀反中亂港，勾

結外國勢力、煽動社會對立、

美化暴力亂港，公然叫囂、乞

求外國制裁等等，罪孽深重。

本港法律界人士指出，毫無悔

意的黎智英，根本無任何 「求
情」的依據。各國司法均堅持

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年邁絕非

危害國安重罪的免罪理由。政

界人士指出，黎智英作為反中

亂港核心人物，罪證確鑿，必

須依法嚴懲。

新聞綜述

Ta Kung Pao

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乙巳年十一月廿六 第43983號
今日出紙二叠六張半 零售每份十二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2026年1月14日 星期三

A15 港股三連升 券商料年內見30000點中醫院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揭牌A2

大公報記者 李清 龔學鳴

數看黎智英案審訊

每注派47,980元
三獎：114注中

15,675,959元

第5期
攪出號碼 -

頭獎：無人中 二獎：1.5注中
每注派1,367,560元

下期多寶／金多寶獎金

六合彩攪珠結果
newstakung@takungpao.com.hk

9729 8297報料熱線 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17℃-21℃
大致天晴

督印： （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 www.takungpao.com

電話總機：28738288 採訪部：28738288轉 傳真：28345104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廣告部：37083888 傳真：28381171 發行中心：28739889 傳真：28733764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大公文匯 大公網

14 24 34 38 48 49 27

作為外部反華勢力干涉香港事務
的核心代理人，黎智英長期以來勾連
美西方、煽動反中亂港活動，其一系
列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經多名從犯
證人供詞、資金往來紀錄、通訊紀錄

等多重證據印證，已無可辯駁。案件審理過程
中，美西方試圖通過炒作謊言干預司法，但其
抹黑言論均被事實逐一戳破。

黎智英與美方的勾連由來已久且布局深
遠。自上世紀90年代起，他便攀附西方勢力，
2000年結識美國中情局前僱員Mark Simon
後，更搭建起直通美國軍政界的 「關係網」 。
2013年至2020年間，黎智英分86次向Mark
Simon轉賬約1.18億港元，其中9300萬港元被
轉予各 「泛民」 人士及政黨，成為反中亂港活
動的 「金錢後盾」 。黎智英在庭上供認，曾宣
稱 「為美國而戰」 ，妄稱西方需結盟對抗中
國，並對特朗普政府的強硬對華政策表示贊
同。他通過Mark Simon安排與美國高官、國
會議員會面，乞求對中國及香港特區實施制
裁，更在美方宣布制裁計劃後，主動指示部下
草擬制裁名單，勾結賣國行徑昭然若揭。

美西方抹黑不攻自破
在香港內部，黎智英是反中亂港事件的幕

後黑手。2019年黑暴期間，他操控《蘋果日

報》，將其淪為 「亂港資金池」 與 「暴力指導
手冊」 ，不僅美化暴徒打砸搶燒行徑，更刊印
「完全抗爭手冊」 教導暴徒製造使用暴力工

具。修例風波期間，他屢次催促《蘋果日報》
「催谷」 市民上街，為 「4．28遊行」 「6．9

遊行」 專門印製政治口號海報，指示媒體採訪
特定人士煽動民眾，甚至資助港青陳梓華赴海
外勾結反華勢力，企圖統合反對力量攻擊特區
政府。2020年推出的《蘋果日報》英文版，更
遵照其 「不需要平衡報道」 的指示，編造虛假
新聞、炒作 「人權議題」 ，迎合西方反中情
緒。

案件審理期間，美西方與反華分子炒作黎智
英 「健康惡化」 「羈押待遇不人道」 等謊言，企
圖干預審訊。事實上，法庭確認黎智英獲配備心
率監測設備及藥物治療，醫生證實其適合上庭；
所謂 「單獨囚禁」 亦是根據其本人意願依法安
排，特區政府始終保障其人道待遇。

黎智英的罪行，是對國家安全的嚴重侵
犯，對香港法治與社會安寧的公然破壞。大量
鐵證充分證明，其行為與新聞自由毫無關係，
本質是勾外亂港的分裂破壞活動。香港國安法
的實施，正是遏制這類危害行為的堅強屏障，
任何企圖分裂國家、禍害香港的圖謀，必將受
到法律的嚴懲，注定以失敗告終。

大公報記者 李清、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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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AI製圖 ▲黎智英公然將《蘋果日報》變成 「亂港資金池」與 「暴力指導手冊」，煽動社會對立、美化暴
力亂港，罪證確鑿，必須依法嚴懲。

▲黎智英案9名被告昨日由懲教人員押解下步入犯人欄。前排左起（不包括當中
的懲教人員，即圖中陰影者）：馮偉光、黎智英、李宇軒；第二排左起：林文
宗、楊清奇；後排左起：羅偉光、陳沛敏、張劍虹、陳梓華。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昨日完成聽取
黎智英和其他關連案件被告求情，法
官押後判刑。全部被告完成求情共用
時兩日，較法庭原先預留的四日用時
縮短一半。

法庭昨日聽取了《蘋果日報》高層陳沛
敏、羅偉光、林文宗、馮偉光和楊清奇的求
情。黎智英、前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 「重
光團隊」 成員陳梓華及李宇軒等4名被告則於前
日完成求情。

《蘋果》5高層求情完畢
《蘋果》前副社長陳沛敏的代表律師在庭

上引述陳的求情信表示，陳沛敏深深後悔，當
時她已感到不妥，本應謹守傳媒原則。她知道
要及早離職，但因健康出現嚴重問題，導致沉
重的經濟負擔，不能輕易辭去工作。

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關注，黎智英被捕
後，《蘋果》員工是否應留意工作會否觸犯
《國安法》，以及如何證明沒有繼續串謀。

《蘋果》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宗的代表律師
則求情指林是以員工身份被拖入渾水，需要聽
從上級指示，又認為林在2021年6月23日已經

從《蘋果》離職，符合香港
國安法第33條 「自動放棄犯
罪」 的減刑條件。但法官質
疑，林只是在有多名《蘋果》高
層被捕後才辭職。而辯方亦在庭
上展示2021年6月24日出版的最
後一期《蘋果日版》頭版，其中左
下角刊有陳沛敏和林文宗的工作照
片。

《蘋果》主筆楊清奇的代表律師
陳詞形容，楊是 「籠中老鳥」 ，需聽
從上級指示。楊是家中經濟支柱，在香
港國安法生效後，他意識到自己可能違
法，但也只能繼續遊走於 「灰色地帶」 。
也許當初他應放棄 「鳥籠」 ，可惜一切已
經太遲。辯方指，楊是首名向警方提供協
助的被告，他向警方披露自己所知的一切，
包括手機和電腦等，顯示其悔意。

昨日庭上主要爭拗各被告是否屬香港國安
法第29條所指的 「罪行重大」 ，以及是否符合
香港國安法第33條列出的從輕處罰條件。法官
聽取全部被告求情後押後判刑，確定判刑日期
後將盡快通知控辯各方。 大公報記者 趙一峰

法官關注如何證明沒繼續串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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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三項控罪定罪理據

•歷經156天公開聆訊
（2023年12月18日至2025年8月28日）

2024年6月
•控方完成90天舉證

2024年7月
•3位法官裁定案件表證成立

2024年11月20日至2025年3月6日
•黎智英作供52天

2025年12月15日
•法院裁定黎智英三項控罪均成立

2026年1月12日-13日
•法院處理黎智英與其餘8名認罪被告的
求情

•控方主要證人：14人
（包括5名從犯證人和1名特赦證人）

•警方處理呈堂證物2222項、文件冊超
過8萬頁紙

•法庭裁決理由書：855頁紙

▲法庭昨日完成處理黎智英案被告的求情，擇日判刑。圖為載着
被告的囚車駛入法院。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2025年12月15日就黎
智英案作出裁決。法官在判詞中指出，確信黎智
英是三項串謀控罪的主謀，他利用《蘋果日報》
作為平台，蓄意串謀發布煽動刊物，勾結外國勢
力，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和損害。

黎智英案經歷了156日的公開聆訊，有多達
2220項證物、超過80000頁文件、14名控方證人
的證詞，黎智英本人更出庭作供52天。證詞證據
顯示，黎智英賣國亂港罪行纍纍，觸目驚心。

在鐵一般的事實證據和公正的司法程序面
前，美西方政客及媒體仍然持續虛偽雙標，片面
炒作黎智英所謂 「健康問題」 、 「被單獨囚禁」
等虛假言論，塑造其悲情形象。黎智英前日在庭
上求情，辯方同樣持此論調，控方在庭上出示關
鍵證據予以強力駁斥。

控方引述醫療紀錄指出，黎在2020年12月
還押時體重80公斤，今年1月則重約79.2公斤。
黎數年來的身高體重指數（BMI）幾乎一樣，
「以亞洲成年人標準屬肥胖」 。控方引述懲教署
聲明指出，黎智英被 「中止與其他囚犯的交
往」 ，即所謂 「單獨囚禁」 的安排，是經黎智
英本人提出書面申請後安排。黎智英在申請中
表明，害怕受到其他在囚人士的騷擾。

還押期間仍犯案 屬加刑因素
控方在陳詞中指出，黎在保釋及還押期

間，繼續干犯本案犯罪行為，包括繼續向
本案從犯證人張劍虹下達指示，顯示其根
本漠視法治，屬本案加刑因素之一。

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香港大學法
律學院教授陳弘毅近日撰文分析 「黎智
英案」 ，指出香港國安法的刑事司法程
序基本符合普通法的標準。他指出，
在本案中，有大量的人證（包括《蘋
果日報》高層和所謂 「重光團隊」 成
員）、物證（包括網上和社交媒體上
的文字）證明上述串謀在香港國安法
生效前已經明顯存在。法院在本案
的其中一個關鍵裁定是，有足夠證
據顯示，上述串謀在香港國安法生
效後仍然存在，沒有終止。法院在
判詞中指出，雖然被告人的有關言
行，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有所收

斂，但這只是 「形式上而非實質上」 的 「策略調
整」 ，以較 「間接」 「隱晦」 或 「含蓄」 的方式
去企圖實現原來的意圖。

針對辯方以黎智英 「年邁體弱」 請求輕判的
主張，執業大律師龔靜儀指出，三位主審法官已
在前後兩年的時間，長期在法庭上觀察黎智英的
健康情況，加之不時與其代表律師就黎智英健康
情況在庭上討論，可以說完全掌握黎智英在審訊
不同階段的實際健康情況。面對三位法官之銳利
「法眼」 ，任何被告都休想能夠成功託詞自己年
紀老邁、健康差去 「博大霧」 ，或成功 「騙取」
法庭的格外開恩。

「生老病死為人生必經階段，每一個人都會
老，將年紀老邁作為 『免責金牌』 ，或將其當作
犯法後求情輕判的藉口，基本上是不負責任。」
龔靜儀舉例說，美國著名詐騙犯伯納．馬多夫，
在2009年以71歲高齡因龐氏騙局被判監150
年；史上最血腥的毒販之一、意大利黑手黨前黨
首薩爾瓦托雷．托托．里納，在年過花甲後，仍
因罪行嚴重而被判26次終身監禁。

各國不會因被告年邁而減免刑罰
龔靜儀指出，這些案例均表明，在涉及嚴重

危害社會秩序、國家安全、巨額欺詐等重罪時，
各國司法體系均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不會因
被告年邁而免除或減輕其應得的監禁刑罰。因
此，對於罪行嚴重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年邁絕

非求情的充分理據。
這是維護法治尊嚴與司法公
正的必然要求。

事實上，黎智英案經過156天審理，
真相已經十分清晰。案情顯示，黎智英的反中亂
港行徑絕非孤立事件，而是持續數十年，有組
織、有預謀。黎智英勾連外國勢力的行為尤為猖
獗：通過曾任美國中情局特工的助手 Mark
Simon牽線，頻繁密會美國駐港總領事，向美國
政壇捐款超過20次以鞏固 「反華代理人」 地位；
2019年他曾高調赴美，與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
國務卿蓬佩奧等官員會面。香港國安法生效後，
黎智英仍不收手，並在2020年7月與美國政府官
員勾連，鼓噪美方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待遇，企圖
以外部壓力迫使中方妥協……

揚言「為美國而戰」 不介意做「漢奸」
黎智英公開叫囂 「為美國而戰」 ，毫不掩飾

自己緊抱美西方大腿，乞求外國制裁我們國家和
香港。在控方播放的影片中，他直言不諱： 「我
們很想CIA，我很想美國影響我們，我很想英國影
響我們，我很想外國影響我們，為什麼？他們的
支持是我們唯一能撐下去的。外國的勢力是現在
我們非常需要，讓我們撐下去的。」 在影片中當
他被問及是否介意被稱為 「漢奸」 時，他更是厚
顏無恥地回應： 「我不介意。」

黎智英案罪證確鑿，香港社會各界支持法庭
依法作出嚴正判決，彰顯法治尊嚴
與正義力量。他們指出， 「唯有讓
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分子付出應有
的代價，才能有效震懾潛在的違法
者，堵塞國家安全漏洞，為香港的
『由治及興』 掃清障礙。」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會
主席李慧琼表示，黎案經歷長達
156天的公開審訊，審訊過程透
明，安排逾500個公眾座位供中外
媒體及市民旁聽，警方呈堂證物達
2222項、逾8萬頁文件，並傳召14
名證人作供，充分證明證據確鑿、
事實清楚，其罪行纍纍、危害深
重，法院應嚴肅依法懲處，以正視
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凌友詩指出，《蘋
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辦報至今整整30年，
從創辦伊始，即開始宣揚色情暴力，進而發布仇
恨中國政府及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文章。回歸之
後，更變本加厲顛倒黑白，其犯案時間之長，用
心之險惡，無以復加。黎智英所作出的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完全覆蓋香港
國安法第29條。她希望法官不僅要衡量黎智英的
具體罪行，還要考慮他對社會和人心所造成的深
遠傷害，判處黎智英以最高刑罰無期徒刑，以發
揮法律的阻嚇、預防作用，彰顯法律的正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陳勇表示，
黎智英危害國家安全案進入求情程序，其律師以
其年邁體弱為由揚言輕判。但是很多市民看得很
清楚，經過156天審訊、855頁判詞已確鑿證明：
黎勾結外部勢力、煽動暴亂、破壞香港穩定，至
今毫無悔意。該案證據確鑿，相信法官會謹慎考
慮，作出公正審判，讓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得到應
有懲罰。 「事實證明，黎智英在獄中體重並無明
顯變化，反映其在獄中待遇良好，所有健康問題
均得到妥善治療，香港司法是公正且人道的。」
陳勇指出，收押所醫療報告更戳破美西方炒作黎
健康惡化的謊言。

黎智英若得逞 美必長驅直入
事實上，今年一月以來，美國悍然入侵委內

瑞拉，以及特朗普變本加厲的國際霸凌行徑，遭
到全世界譴責，更讓香港市民深刻認識到，美國
過往所標榜的所謂 「人權」 、 「自由」 是多麼虛
偽。而黎智英勾連外力、危害國家安全的漢奸行
徑又是多麼可怕。香港過去發生的 「佔中」 與
「黑暴」 ，對香港帶來深重傷害，幸好中央及時
止暴治亂，香港才能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
的新階段。

「假若黎智英得逞，美國必會長驅直入，造
成深重災難。」 他們同聲指出，對於危害國安、
擾亂法治者，包括黎智英等，必須依法嚴懲，方
能維護香港與國家根本利益。

罪孽深重


